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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行選舉以填補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4(a)條  
(即在行政長官任期屆滿的情況下 )出現的行政長官職位空缺  

 
 
 
 

投票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 2007年 7月 1日出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 12月 31日  
(2007年 3月 25日 )  

 
95日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 6個月內 (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 ) 
 

 
 
    42日 #          42日 #         42日 #         42日 #         42日 #         42日 #       約 23日     

 
如果在行政長

官職位出缺前

第九十五日是

星期日，則在

該日舉行選舉

(1)，否則在其
對上的星期日

舉行選舉 (1) 
 

  
如 選 舉 (1) 無
法舉行，則在

42日後的第一
個星期日舉行

選舉 (2) 

  
如 選 舉 (2) 無
法舉行，則在

42日後的第一
個星期日舉行

選舉 (3) 

  
如 選 舉 (3) 無
法舉行，則在

42日後的第一
個星期日舉行

選舉 (4) 

  
如 選 舉 (4) 無
法舉行，則在

42日後的第一
個星期日舉行

選舉 (5) 

  
如 選 舉 (5) 無
法舉行，則在

42日後的第一
個星期日舉行

選舉 (6) 

  
如選舉 (6)無法
舉行，則在 42
日後的第一個

星期日舉行選

舉 (7) 

* 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10(1)條  
# 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第 11(1)條  


